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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电力消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 1999 年 12 月 14 日发布 计价格

[1999]2189 号） 

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中发［1999］12 号文件和国家计委

《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若干意见》（计

价格［1999］742 号）精神，现就发挥价格杠杆作用、开拓电力

市场，扩大电力消费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降低发电企业上网电价。根据近两年发电用燃料价格降

低和贷款利率下调的情况，适当降低各独立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。

并根据上网电价降低和非独立核算电厂燃料价格、利率降低的情

况，降低对用户的销售电价。降低销售电价腾出的空间，主要用

于减轻部分大工业企业特别是高耗电企业的电费负担，同时适当

疏导新投产机组上网电价提高的矛盾和解决电网建设改造还本付

息的需要。具体方案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物价局提出意见报

国家计委审批，由国家计委在疏导各电网矛盾时统筹安排。 

二、适当降低工业用电价格。为减轻工业企业电费负担，为

国有企业三年解困创造条件，要改革现行销售电价结构，适当降

低对高电压等级工业用户的销售电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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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理分摊供电成本，拉开各电压等级之间的价差，降

低高电压等级用电的电价；提高两部制电价中基本电价的比重，

相应降低电度电价。具体标准由国家计委在疏导各电网矛盾时统

筹安排。 

（二）降低部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达到经济规模的高耗电

企业用电价格。各地要按照《国家计委、财政部关于降低电解铝

等有色金属企业电费及免征有关政府性基金通知》（计价格

［1999］977 号）的要求，降低年生产能力在 5 万吨及以上的

13 家电解铝企业和 4 家铜生产企业的电价，免收电力建设基金和

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。在疏导电价矛盾的过程中，适当降低年生

产能力在 4 万吨及以上的铁合金企业、3 万吨及以上的氯碱企业

的生产用电价格。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，对达不到上述经济规模

的电解铝、铜、铁合金、氯碱企业，各地不得自行降低电价，不

得随意减免电力建设基金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。 

（三）为了鼓励工业企业增加用电量，在电力供大于求地区，

对工业用户在生产规模不扩大的前提下新增的用电量，可以在不

超过现行价格 10％的幅度内实行价格优惠。具体价格由各省（区、

市）电力公司与用户协商确定，报国家电力公司和本省（区、市）

物价、经贸部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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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有条件的地区，可试行用电量大的工业用户与独立发

电厂直接签订购售电合同，由双方协商供电价格，加上电网输电

费用结算。电网输电费用标准由省级电力公司提出方案，经省级

物价部门审核后报国家计委审批。 

三、整顿供电中间环节收费及经营性收费。整顿供电中间环

节收费，规范物业小区及各类转供电的用电价格，有计划、有步

骤地对各类供配电设施进行改造，逐步实行“一户一表”，由电

力部门直接供电、直接管理、直接收费；认真落实《国务院批转

国家经贸委、国家计委关于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的意见》

（国发［1998］32 号）的精神，坚决停止执行控制非生产用电、

超计划用电加价和买用电权等政策；取消省及省以下各级人民政

府和电力企业自行征收的电力增容费；取消电力企业向用户收取

的电费保证金和电度表保证金。 

四、居民生活电价实行超基数优惠，鼓励城镇居民多用电。

在电价水平较高、电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地区，为鼓励电力与天然

气、煤气、液化气等替代能源之间的竞争，对实行“一户一表、

抄表到户”的城镇居民超过一定数量的用电量可以实行超基数优

惠电价。具体办法由各省级物价部门会同经贸委、电力公司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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